巨鹿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（序号9、序号28）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市水务局水资源监管乏力。市水务局仅在2024年4月至7月期间，对5个县（市、区）8家用水工业企业的6个一般用水问题交办整改，未做到每季度一次、每县至少抽查20个、全年全覆盖等监管要求，也未对县级水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，对无证取水、尾水回灌等工作未进行有效监管。督察期间，发现尾水回灌不到位问题23个，非法取水问题32个，涉及7个县（市、区）（序号9）”“取暖用水管理缺位。采用地热井、地下水源热泵取暖是城乡居民供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部分地下水源热泵没有办理取水许可证，部分地热井、地下水源热泵回灌不到位，排入城镇排水管网或外环境，不仅大量浪费水资源，而且污染水环境（序号28）”2个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9日至2月20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4332765  0319-4321356

电子邮箱：jlswbgs0319@163.com
附件：1.序号9具体整改情况表

          2.序号28具体整改情况表
附件1：

序号9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市水务局水资源监管乏力。市水务局仅在2024年4月至7月期间，对5个县（市、区）8家用水工业企业的6个一般用水问题交办整改，未做到每季度一次、每县至少抽查20个、全年全覆盖等监管要求，也未对县级水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，对无证取水、尾水回灌等工作未进行有效监管。督察期间，发现尾水回灌不到位问题23个，非法取水问题32个，涉及7个县（市、区）。

	责任单位
	巨鹿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强化监管措施，提升监督检查质量，规范取用水秩序

	整改措施
	制定水资源领域取用水监督检查计划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，规范监督检查流程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完善问题排查、交办和反馈的闭环管理等制度，严格检查工作要求，确保监督管理到位。

	完成情况
	县水务局制定了《巨鹿县取用水监督检查方案》，成立了监督检查领导小组，扎实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，规范全县取用水行为。检查小组对县域内2家非农取用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，确保取水户计量设施正常稳定运行，杜绝无证取水、超许可取水等违法行为。同时加大宣传力度，利用世界水日、节约用水宣传周、节能宣传周等宣传日，深入开展节水、打击违法取用水等活动，发放宣传手册万余册，向居民解读水法律法规，杜绝违法违规取用水行为。


  附件2：

序号28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取暖用水管理缺位。采用地热井、地下水源热泵取暖是城乡居民供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部分地下水源热泵没有办理取水许可证，部分地热井、地下水源热泵回灌不到位，排入城镇排水管网或外环境，不仅大量浪费水资源，而且污染水环境。

	责任单位
	巨鹿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进一步规范取暖用水，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

	整改措施
	举一反三对全县地热井及水源热泵开展排查，摸清底数、建立台账，限期将存在问题整改到位，涉及无证取水的，加快推进补办取水许可或替代热源。涉及回灌不到位的，属计量问题的对计量设施进行维护校准；属回灌设备问题的，对回灌设施进行维护或增设回灌设施，确保合法合规取水。

	完成情况
	县水务局制定了《巨鹿县水资源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《关于组织开展违法取水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，全面摸清县域供暖情况，地热资源（含水源热泵）开发利用现状，深入排查无证取水、超许可取水、计量安装管理不规范等违法取水行为，对历次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再核实，防止问题出现反弹。同时，做到举一反三，确保高质量、高水平整改到位。截至目前，经排查我县无此类问题。




